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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VID-19 and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ve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fulfillment of transpor-
tation contracts. The existing Guiding Opinion (3) is not enough to guide the handling of transporta-
tion contract issues und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n fact, the basis for handling contract of carriage 
in an epidemic situation is the application of force majeure and situation change rules. The force 
majeure rules allow the parties to rescind the contract or obtain relief of liability, and the case 
change rules allow the parties to request a change or cancellation of the contract, and there is room 
for cross-application. Therefore, results-oriented judgment standards should be adhered to, and 
force majeure and circumstantial change rules should be used reasonably to deal with transporta-
tion contract problems under epidemic condi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fairness and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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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对运输合同的履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有的《指导意见(三)》并不足以指导疫

情下运输合同问题的处理。实际上，疫情下运输合同处理的基础是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规则的适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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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规则使当事人得解除合同或获得责任减免，情事变更规则使当事人得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且

二者存在交叉适用的余地。因此，应当坚持结果导向的判断标准，合理运用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规则处

理疫情下的运输合同难题，以实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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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爆发以降，党和政府及时采取各项有效措施遏制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但同时应当注意的是，疫情及其防控极大地影响了正常的社

会经济秩序，使运输合同的正常履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各类封锁措施和确诊、隔离等导致运输

合同实际履行不能或不能按既定路线和时间履行；因预期面临封锁措施、隔离等导致运输合同履行后预

期成本显著增加；因目的地或途径地疫情严使承运人履行运输合同将面临极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下的

如何解决运输合同履行纠纷，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既有路径及缺憾：现行法对疫情下运输合同处理的规定及不足 

疫情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为指导各级法院妥善处理涉及疫情的各类民事案件，先后

印发了三份指导意见，1其中只有《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三)》)第 10 条(以下简称第 10 条)对运输合同案件的审理专门进行了规定。根据该

规定，运输途中因运输工具上爆发疫情需要及时确诊或采取隔离等措施而变更运输路线的不构成对《合

同法》第 291 条的违反，承运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因禁行、限行等措施不得不变更运输路线或使装卸工

作无法正常开展而导致交付迟延的，承运人得主张免除相应责任；发生上述情形时承运人负有及时通知

的义务。2 质言之，因疫情及其防控导致运输路线变更或履行迟延的，运输合同承运人可免于承担责任。

但对疫情及其防控下的运输合同而言，该规定仍存在如下缺憾： 
1) 该规定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如下疑问：a) 《指导意见(三)》明确其针对的是“涉外商事海事纠纷”

案件，虽以“等”字作陪，但综合全文观察该“等”似理解为“等内等”更为合理。由是，第 10 条对国

内运输合同是否适用不无疑问。b) 第 10 条第一款规定承运人变更运输线路不构成对《合同法》第 291
条的违反，其本质是不可抗力项下的免责亦或是情事变更项下的合同变更？3若是后者，根据该规定承运

Open Access

 

 

1分别是 2020 年 4 月 16 日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法发〔2020〕12 号)，5
月 15 日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法发〔2020〕17 号)和 6 月 8 日印发的《关

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三)》(法发〔2020〕20 号)。 
2《指导意见(三)》第 10 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

将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承运人提供证据证明因运输途中运输工具上发生疫情需要及时确诊、采取隔离等措施而变更运输路线，

承运人已及时通知托运人，托运人主张承运人违反该条规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承运人提供证据证明因疫情或者疫情

防控，起运地或者到达地采取禁行、限行防控措施等而发生运输路线变更、装卸作业受限等导致迟延交付，并已及时通知托运人，

承运人主张免除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即该规定的实质是使承运人获得违反合同义务而免责的权利，还是赋予了承运人得单方变更合同特定义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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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获得的则是自行变更合同的权利，似与我国情事变更合同必须经过法院裁判的规定不符。4亦即是，该

规定能否得到适用及如何适用本身就存在疑问。 
2) 其解决问题的范围有限，不足以满足复杂实践的需要：a) 未规定运输始发地、途径地和目的地发

生疫情需要及时确诊和采取隔离措施等情况的处理；b) 未规定因禁行、限行导致运输合同实际履行不能

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情况的处理；c) 未规定运输将面临被隔离、被感染或被困异地等风险时的处理；

d) 未规定包括第 10 条涉及的情况在内的上述情况发生时托运人的权利。质言之，该规定仅调整了疫情

及其防控下运输合同履行中的小部分问题，还有许多重要且关键的问题未予解决。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疫情及其防控对运输合同的影响，探寻疫情下运输合同处理的前路何在。 

3. 未来路径的基础：疫情及其防控——不可抗力或情事变更 

疫情下的运输合同如何处理背后的判断根本在于，疫情及其防控究竟属于不可抗力还是情事变更、

亦或是二者兼有之。由是，我们必须先重新审视我国的不可抗力制度、情事变更制度及二者的关系。 

3.1. 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制度源于罗马法，系指地震、海啸、敌人入侵等当事人通常无法预见或即使能预见也不可

抗拒的外部事实，债务人可就因此产生的给付不能获得免责[1]。就其界定主要有主观说、客观说及折衷

说的区分，由于前两者各有其固有利弊，又我国理论向来倡导主客观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因此折衷说系

通说[2]。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即采折衷说[3]。因《合同法》及《民法总则》对不可

抗力制度的规定实质上与《民法通则》并无差异，所以我国的不可抗力制度一直为折衷说应无疑问。5 
根据规定，我国合同法语境下的不可抗力系指合同成立后发生的，当事人不能预见、避免和克服的

客观情况。其特征大致可总结如下：1) 系客观现象，且该客观现象须为社会公认；2) 系外部事实，包括

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两个范畴；3) 系不能预见的现象，通常适用“普通人标准”判断，但专业人员除外；

4) 系不可抗拒的现象，即使事件和损害结果都不可能通过行为人的努力不发生；5) 系合同成立后发生的

现象。应当注意的是，仅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客观情况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目的不能实现时，当事人方得

解除合同或减免责任。 
不可抗力制度的功能在于缓和民事责任，合理分配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意外损失，避免使无过错

当事人在合同法严格责任体系下承担绝非合理的风险损失，从而达到鼓励交易的目的。因此，我国《民

法总则》和《合同法》明确当事人得在不可抗力发生时获得责任免除和合同解除的权利 6 [4]。 

3.2. 情事变更 

情事变更制度系德国法院为应对一战后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社会混乱而创设，学说认为其法律

渊源系罗马法之情势不变理论 7 [4]。因此，从历史和法源的角度分析，情事变更制度的法理依据乃交易

基础之丧失。既是如此，其使当事人得单方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与合同法“合同严守”的基本

精神显然相背，因而具有例外性和补充性[5]。 

 

 

4由于本文重点在于解决疫情下运输合同的处理问题，对此不予深论，留待日后有机会再重点研究。 
5《民法通则》第 153 条：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合同法》第 117 条第二

款：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民法总则》第 180 条第二款：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

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6也有学者认为不可抗力得产生债务人请求延缓履行的权利。但笔者以为，请求延缓履行的权利系合同变更请求权，与迟延履行后

请求减免责任不同，系情事变更制度的调整范围，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语境下不为不可抗力制度所包含。不可抗力仅能产生迟延履

行后免责的效果，而不能减轻或者说变更当事人及时履行的义务。 
7所谓情势不变理论即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得以持续，根源在于产生该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社会环境没有重大变化。如果社会经济环境

发生重大变动，且该重大变动不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能预料者，当事人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亦应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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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实际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早至上世纪末就多次在司法政策文件和司法解释文件中提及情事变更制

度 8 [6]，但直到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

称《合同法解释(二)》)第 26 条才比较完整地在我国确立了一般性情事变更制度。9根据该规定，我国合同法

语境下的情事变更系指合同成立后发生的，当事人不能预见的、导致合同继续履行将显失公平或无法实现合

同目的且不属于商业风险的客观情况变化，该客观情况变化不能由不可抗力造成。其法律特征可大致总结如

下：1) 系客观现象，且该客观现象非由不可抗力引起，也不属于商业风险。否则应属不可抗力制度和风险

自担原则范畴；2) 系外部事实，学界对是否同时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两个范畴尚无定论；3) 系不能预

见的现象；4) 系合同成立后发生的现象；5) 在该事实下继续履行合同可能，但将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 
情事变更制度的价值在于缓和民事义务，合理解决意外事件发生时当事人的权益衡平问题，避免在

合同法严格责任体系下发生不合理的显失公平的情况 10 [7]，进而达到鼓励交易的目的。因此，我国《合

同法解释(二)》使当事人得在情事变更之事实发生时诉请变更或解除合同。 

3.3. 二者并非泾渭分明的关系 

根据规定，情事变更成立的前提之一是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是由不可抗力造成的，所以因不可抗力导

致合同继续履行将产生显失公平之结果的不符合情事变更之适用条件。质言之，该规定试图一刀斩断不

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关系，使其泾渭分明。该解释主要起草人曹守晔法官指出，如是选择的理由在于二

者存在显著的区别：1) 性质不同，不可抗力项下的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而情事变更项下的合同解除权

和变更权系请求权；2) 启动不同，不可抗力可由当事人主张或法院依职权适用，而情事变更只能由当事

人主张启动；3) 适用范围不同，金钱之债因不存在给付不能而不能适用不可抗力制度，但可能因继续给

付产生显失公平之结果而符合情事变更的适用条件；4) 后果不同，不可抗力可导致时效中止；5) 责任不

同，不可抗力系合同履行不能和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情事变更的功能主要在于变更或解除合同 11 [8]。
此外，还有学者从客观表现、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对二者进行区分[9]。实际上，正如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

树叶一样，制度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区分，但制度本身的差异并不能得出二者不能共存的结

论。因此，虽然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系两项不同的制度规范，但就此认为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继续履行

显失公平的就不能适用情事变更制度的观点显然是难以服人的。实际上，由于二者均以规范当事人未承

受的、支配领域外的风险为目的[10]，因此在实际适用时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存在明显的交叉[11]。最高

人民法院的判例也认可了这一观点。12新颁布的《民法典》合同编第 533 条第一款也将《合同法解释(二)》
中所谓“非不可抗力造成的”条件予以删除，明确不可抗力本身并不排斥情事变更制度的适用。13由是，

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应属明晰，二者完全可以共存并生。 

 

 

8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第 29 号复函指出，“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显失

公平”，当事人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又如 1993 年 5 月 6 日发布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谈纪要》(法发〔1993〕8 号文)指出，由

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 1986 年 4 月 14 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

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就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问题，规定出现下列两种情况的，应当允许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一是订立承

包合同依据的计划变更或者取消的；二是因国家税收、价格等政策的调整，致使收益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 
9《但在实践中其仍面临难以适用的窘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

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对于上述解释条文，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

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10该条款主要起草人指出：本条主要解决合同订立后显失公平的问题。 
11原文还包括“适用范围不同”，系指适用条件不同。 
12 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 91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为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继续履行将导致显失公平的结果的，可以适

用情事变更制度变更合同条款。 
13《民法典》第 533 条第一款：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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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并不相互排斥，则在《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一)》)第二条明确疫情及其防控得构成不可抗力的情况下，疫

情及其防控仍有可能构成情事变更。实际上，《指导意见(一)》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虽然没有明示疫情

及其防控在符合条件时得适用情事变更制度，但其行文的实质就是情事变更。14 因此，疫情下的运输合

同处理，应当合理运用不可抗力及情事变更制度。 

4. 未来路径：合理运用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制度 

4.1. 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判断标准 

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不可抗力，在何种情况下又应该认定为情事变更，学界和理论界大致分为

两派：1) 以形式为导向，认为特定事件只能是不可抗力而不能是情事变更，反之亦然；2) 以结果为导向，

认为特定事件究竟应当是不可抗力还是情势变更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其对合同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 
形式导向。我国学者在研究特定制度适用范围时，通常会将其类型化，这是形式导向说的根源所在。

如有学者认为不可抗力主要包括自然灾害、社会异常事件和技术风险等，而政府行为应属情事变更范畴

[12]；也有学者认为，情事变更仅针对社会生活环境变化而导致交易基础丧失的问题[13]，将自然现象等

完全排除在外。形式导向说的优势在于便于适用，裁判者无需进行实际审查，只需要根据事件类型对号

入座即可，当事人也可以清楚地进行识别作出合理的诉讼选择，因而有利于一定程度上提高诉讼效率、

降低诉讼成本。但其代价是司法对实质公平的追求，极易导致非正义的结果。甚至可能引发机会主义行

为，不利于诚信社会、诚信市场的构建。应当注意的是，形式导向说的基础和前提是不可抗力与情事变

更二者泾渭分明、不存在交叉，但当前学界通说以及《民法典》均认为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由是

形式导向说已难谓妥当。 
结果导向。所谓结果导向即以特定事件对合同的影响程度为依据，特定事件若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则应认定为不可抗力；若仅在合同继续履行后将导致显失公平之结果的，则应当

认定为情事变更。以《民法典》为标志的观点认为，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主要区别即在于特定事件对

合同的影响程度不同：刨除二者的共同构成要件“客观情况”“不能预见”和“不可抗拒”，其区别仅

剩事件导致的结果差异。15 实际上，我国法院在“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裁判大多以此为判

断标准[14] [15]。结果导向说的劣势在于不易判断，给法官裁判和当事人自我评估带来了相当的困难，一

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和诉累增加。但结果导向说要求制度适用必须建立在评估意外事件对合

同影响的基础之上，因而更有可能得出合理和正义的结论，使群众在案件审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此外，

结果导向说还有利于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引导社会和市场的诚信之风。因此，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的判

断应当以结果为导向：凡意外事件将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目的不能实现的应认定为不可抗力，凡意外事

件将导致合同履行产生显失公平之结果的应认定为情事变更。 

4.2. 疫情下运输合同处理的未来路径 

疫情下的运输合同应当如何处理不能搞一刀切，应当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合理衡

量合同严守与实质公平的关系，综合考虑疫情及其防控对地区、行业及案件的影响程度，准确把握疫情

 

 

14《指导意见(一)》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

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支持... 
15情事变更中的“不属于商业风险”实际上与不可抗力中的“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同义；情事变更中的“重大变化”与不可抗力

中的“客观情况”也不过是表述上的差异。事件导致的结果差异是：不可抗力的适用必须满足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义务不能履行

或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条件，而情事变更的适用必须满足因情事变更事件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参见

《民法典》第 180 条、563 条和 533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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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防控与合同受影响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正确处理疫情下的各类运输合同问题。笔者

以为疫情下的运输合同处理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1) 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意思自治是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领域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当事人通常都

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而在当事人能够自行解决的私领域范围内，公权力应当严守“非请勿进”

的原则。所以，但凡当事人能够对受疫情及其防控影响的运输合同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的，法院应当鼓

励和支持。 
2) 准确适用情事变更规则。凡因疫情及其防控导致运输合同继续履行将发生显失公平之结果的，应当

合理支持不利一方请求变更或解除运输合同的诉求。在此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a) 协商前置，当事人必

须先自行履行磋商义务，磋商不成方能诉请变更或解除合同；b) 在裁判之前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再次进行

协商和和解，既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平衡，又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c) 但凡存在履行可能且不影响合同目

的实现的，应当尽量避免判决解除合同，而应当合理变更合同，最大程度地实现合同严守精神；d) 凡合同

继续履行可能严重损害一方利益，造成严重不公平之结果的，应当及时判决解除合同，避免裁判拖延损害

当事人利益；e) 判决解除合同的，应当对运输工具上之货物如何处理进行安排，承运人应当积极配合。 
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凡因疫情及其防控导致运输合同实际履行不能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应

当支持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解除或减免责任的诉求。在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a) 
必须慎重认定不可抗力成立，因其对既有合同的影响甚巨，可能诱发机会主义行为；b) 对于确实符合不

可抗力条件的应当及时裁判，避免裁判拖沓损害当事人利益；c) 在责任划分时应重点审查当事人是否存

在因迟延履行致使合同履行不能落入不可抗力范畴、责任人是否尽到及时通知义务及当事人是否及时采

取合理措施避免损失扩大等问题，合理划分双方责任；d) 因疫情及其防控导致货物(如水果鲜货等)毁损

甚至灭失的，承运人对毁损灭失的货物不应承担责任，但也不应支持其收取运费的主张；e) 证明责任应

由主张不可抗力存在的当事人承担，其还必须证明合同不能履行或目的不能实现与不可抗力之间的因果

关系存在、非因自己过错导致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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